
   

新北市崇光中學一一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十八週班會通報宣導事宜 
※為節能減碳，本通報每班乙份張貼於各班公佈欄或自行掃描右方 QR-Code 上網查閱。  11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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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學期 55 週年校慶暨仁愛園遊會已圓滿結束，辛苦所有參與活動的師生們在風雨中發揮了仁愛精神、傳送幸福與愛，讓園
遊會活動凝聚更多師生力量幫助更多的慈善團體，義賣所得將依各班呈報統計成果製作獎牌於結業式表揚榮譽班級。 

二、 12/26(一)辦理「國一聯絡簿抽查」國一各班學藝股長請於 10:00 前收齊全班聯絡簿(封面資料宜齊全、
須寫上座號)，並按照座號順序翻開到老師批改最後一頁，聯絡簿每 5 本為一落疊合。缺繳同學之資
料詳細填寫於表格，將抽查登記表夾在第一本中，送學務處訓育組備查。 

三、 12/26(一)高/國二各班學藝股長於第三節下課時間，至學務處窗台領取「班級活動紀錄簿」於第四節
進行班級活動，依當週(生命教育)計畫討論與分享，並於當週二中午前，將「班級活動紀錄簿」填寫
完成，請導師簽名後交至學務處訓育組，逾期繳交扣該班當週風紀競賽分數。 

四、 本年度聖誕週的「聖誕快閃活動」已圓滿落幕，感謝班聯會、MV 舞蹈社團、國三平、國三誠同學的聖誕舞蹈熱力四射，
深獲各小學端的好評，謝謝大家的配合及各位辛苦的帶隊老師。 

五、 12/26(一)請高國二各班班長收齊本年度教育旅行家長同意書於當日放學前交至訓育組。 

六、 12/28(三)為本學期最後一次社團課程，提醒同學攜帶上課必須用品並準時至社團教室上課，請同學切勿翻動教室內物品、
同學抽屜及書包、不留下垃圾，違規則依校規進行懲處。 

七、 崇光文藝獎歡迎同學踴躍投稿崇光青年校刊,讓自己的文學風采、藝術表現能刊登於校刊上並為自己留下學習檔案紀錄。
高國中各班級請繳交約 200 字班級介紹和一張班級合照，各社團社長請繳交約 200 字簡介和照片一張，請寄
cksm56th@gmail.com 信箱，截止日期至 111/12/30 止！ 

八、 ①中原大學服務學習雙月刊內容。②「民法修正調降成年年齡專區」宣導資源（網址 https://topics. 
moj.gov.tw/33020/33021/33027/37296/Lpsimplelist）下載電子書利用。③青年志工團隊──環保星勢力志工隊辦理「2022-2023
綠色微革命跨年任務 ACTION」。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青少年諮詢會之青少年代 表報名遴選簡章」。以上活動
請上校網最新消息瀏覽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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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醒同學，天氣漸涼，禦寒衣物添加請依現行服裝儀容校規穿著，切勿在教室或校園中直接穿著便服外套(衣物)。凡違規
者，便服衣物將由學務處保管，同學得借出並更換合格校服後，始可於放學時通知家長領回便服；累犯者，將予以輔導
管教措施作為警惕。 

二、 學期已過三分之二，提醒許多同學上尚有許多缺曠課未銷假，請儘速填妥假本至學務處完成處理，如有逾期須完成輔導
管教措施後，始得銷假，請同學務必在學期結束前完成。 

三、 12/30(五)中午 12:20-12:50 將邀請國軍北區人招募中心蒞校，鼓勵高中部所有同學對國軍升學管道踴躍參加。本活動採預
約制，至遲於 12/29(四)12:00 至學務處報名，以利人數掌握。 

四、 午休時間依規定必需在教室午休，如有特殊需要應事前向學務處申請，未經申請在教室以外區域遊蕩將予以登記，扣班
級風紀成績，請同學以團體榮譽為重，配合作息規定。 

五、 期末提醒同學檢視自己的曠缺紀錄，遇有疑問務必立即處理：【第一步驟】先確認個人是否已完成銷假事宜（請假單上蓋
有｢銷假章｣表示已完成銷假，公假則需有公假單才能銷假）；若未完成銷假，請儘速依規定辦理銷假作業，凡逾期銷假一
個月以上者警告處分。【第二步驟】上校網查閱最新出勤紀錄，經查如果是請假單填寫錯誤，請持假卡及榮譽卡至學務處
辦理；若是因風紀股長誤記造成（風紀股長日常生活紀錄中至少需銷除榮譽章一個以上），則需先找出當日點名單（點名
單分為國中部及高中部，每日分別裝訂成冊，並依年級、智仁勇…等班級順序排列），自學務處登記借出，由導師或該堂
的任課老師確認修正並簽名後，交回由學務處生輔/生教組辦理修正事宜。 

六、 本校緊鄰民宅，同學的不當行為極易造成擾鄰事件；嚴禁向外擲扔物件、大聲對呼、高聲叫囂、試圖窺探等違法或不當行為，
若有發現有擾鄰行為，亦應發揮道德勇氣，予以勸阻、回報師長，防止損害擴大。恩寵樓教室外陽台區域洗手、洗碗、打掃
時時應注意聲響，大聲喧嘩等行為時，已構造成了擾鄰行為，不可不慎。 

七、 本學期預計累獎章換獎勵作業於 111/12/23(五)開始辦理，請各班班長請依通知單內容，以班級為單位，最晚統一於
112/01/09(一)放學前將累獎章換獎勵同學的榮譽卡，依座號排序【不換者不用交】親交學務處辦理，逾時不候。 

八、 再重申一遍，同學只要拿到小張由學務處生輔/生教發出的通知單，即是代表學生必須至學務處找教官或生教組長處理違
規事項，請同學切勿忽視，若是連續發出 3 次通知未到，將加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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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重申 COVID-19 防疫措施規定，刪除外出時應全程佩戴口罩規定，調整為「外出於室內空間、室內場所（包括車廂、船
舶、航空器等運具之內部空間）」全程佩戴口罩。以下情形可暫免佩戴口罩：１.外出時確有飲食需求時。２.以下場合/活
動：(1)從事運動、唱歌、拍攝個人/團體照時。(2)自行開車，車內均為同住家人，或無同車者時。(3)直播、錄影、主持、
報導、致詞、演講、講課等談 話性質工作或活動之正式拍攝或進行時。(4)於溫/冷泉、烤箱、水療設施、三溫暖、蒸氣室、
水域活動等易使口罩潮濕之場合。(5)上述場合/活動應隨身攜帶口罩，本身有相關症狀或與不特定對象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時，仍應佩戴。違反上述規定者，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十、 近期發現同學在廁所丟玻璃瓶，碎玻璃與飲料灑滿地，容易造成同學割傷。請同學注意自己的行為舉止，體衛組調監視
器發現者，將依照校規處理。 

十一、 近日校園常在飲水機與廁所發現泡麵廚餘，請同學發揮公德心，將心比心，讓每位同學有乾淨的環境使用公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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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中華民國全國家長教育協會辦理「112 年國三學生適性入學家長說明會」於 112 年 1 月 8 日(星期日)在台北市台北商
業大學及新北市海山高中活動中心辦理，有意名者請填 112 年國三學生適性入學家長說明會報名表。 

十三、 高三個人申請有關學習歷程之課程認證，只剩下高三上、下學期可上傳，上學期需於 2 月 8 日前完成送任課老師認
證，請務必查看簡章，依要求提供有利的學習成果，建議同學考完學測先不大肆玩樂，先將學習歷程完成，學習成果包
含 A.書面報告 B.實作作品 C.自然科學領域或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提醒上學期
學習成果不一定要與申請校系相同。 

十四、 新北市教育博覽會將於 2023 年 3 月 26 日在新北市政府前廣場辦理各校制服秀，歡迎各班同學推薦走秀同學二位，
走秀同學需依學校服儀規定穿著，事先拍攝三十秒崇光影片進行票選，並於當日於新北市政府前廣場走秀三十秒，贏得
最高票者可獲得不錯獎品，鼓勵同學自我推薦或推薦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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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週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國中部 國一勇 國二誠 國二平 第一名：國一信、國三平 國一智、國三誠 

高中部第 15、16 週 第一名：高三智、高三仁、高三平、高一仁 高二平 高一智 高一平、高二仁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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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標語】目睭顧乎金，才有彩色的人生.(台語) 

【節能減碳十大無悔宣言】愛用當地食材；每週一天或一日一餐蔬食；吃多少點多少，減少碳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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